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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鄂州职业大学
地址： 湖北省鄂州市凤凰路77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鉴于：  




  项目涉及甲方的核心敏感数据，为此，甲乙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第1条  保密资料范围
（一）甲方提供给乙方与项目相关的IT软硬件产生的所有原始数据，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载体传播。

（二）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不包括下列各项：
（1） 在乙方不违反甲方所负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已成为公开的任何信息；
（2） 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前，已为乙方所知悉的任何信息；
（3） 乙方从甲方主动提供以外的其他来源合法获得且不违反对乙方所负的保密义务的任何信息；
（4） 甲方书面标注为公开资料或特别豁免乙方保密义务的资料。

（5） 对于乙方受甲方委托形成的分析数据，数据的著作权归属于甲方；甲乙双方针对基于多个原始数据分析、统计得出的内部型数据和外部综合型数据，且双方有权利共同合法开发综合统计型数据的深度价值。

第二条 双方责任
（1） 甲方为保密资料的提供方，乙方为接受方，乙方负有保密义务，承担保密责任。
（2） 未经甲方书面授权同意，乙方不得向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界人士、项目涉及的其他企业、广告公司、客户等）公开和披露任何保密资料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保密资料。双方也须促使各自代表不向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界人士、项目涉及的其他企业、广告公司、客户等）公开和披露任何保密资料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保密资料。
（3） 乙方必须把保密资料的接触范围严格限制在因本协议规定范围或目的范围内。
（4） 除经过甲方书面同意而必要进行披露外，乙方不得将含有对方或其代表披露的保密资料复印或复制或者有意无意地提供给他人。
（5） 如果合作项目不再继续进行或其中一方因故退出此项目，经对方在任何时候提出书面要求，另一方应当、并应促使其代表在五个工作日内销毁或向对方返还其占有的或控制的全部保密资料、包含或体现了保密资料的全部文件和其他材料并连同全部副本。但是在不违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条件下，双方可仅为本协议第四条之目的，保留上述文件或材料的复制件一份。
（6） 乙方必须严格保护甲方提供的保密资料，有健全的使用机制和安全保护机制，但在任何情况下，对保密资料的保护都不能低于自有资料的保护程度。
（7） 一经发现对保密资料未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或乙方雇员违反本协议时，乙方知悉后应立即通知甲方，并与甲方积极沟通，协助甲方减少因资料披露带来的损失，采取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
第三条 保密资料的保存和使用
（1） 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权保存必要的保密资料，以便在履行其在合作项目中所承担的法律、规章与义务时使用保密资料。
（2） 甲乙双方有权使用保密资料对任何针对乙方或其代表的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物相关的  索赔、诉讼、司法程序及指控进行抗辩，或者对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物相关的传唤、传票或其他法律程序做出答复。
（3）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擅自丢弃或擅自处理任何保密资料。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合同规定或其他未采取有效保密措施的，经甲方书面整改建议无有效整改措施的，乙方故意或过失导致保密资料泄露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乙方违反本保密协议条款造成保密资料泄露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同时，甲方保留向人民法院起诉乙方的权利，起诉地点为甲方所在地。

第五条 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其他事项
（1） 若本协议的任何部分、条款或规定无效或不可执行的，协议其他部分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仍不受影响；
（2） 未经另外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力。未经各方事先书面达成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更改；
（3）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4）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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